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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高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各有关高校：

近日，我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实习组织保障等有

关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。由于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高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，结合疫情防控最新工

作要求和高校教育教学实际，现就高校实习工作安排、医药卫生

相关专业学生实习管理（包括四证合一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）和

实习结束返校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。

一、做好暂未开展实习安排

各高校要严格按照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

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对

暂未开展而拟于近期进行的实习活动，除非必要的实习其余一律

暂停，提倡延期安排学生实习工作。对确需安排的实习活动，原

则上安排在学校所在市；必须离开学校所在市的实习活动，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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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在低风险地区，不得安排学生去中高风险地区实习。出市实

习必须经学校主要领导批准，并向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报

备。若在实习期间实习地变成中高风险地区，实习学生和带队教

师必须遵守当地防疫要求，暂不返回学校，待当地疫情缓解，接

到学校通知后方可返校。

二、加强医药卫生相关专业学生实习管理

医药卫生专业实习生尚在学习期间，临床经验不足，处置问

题能力有限，实习单位要高度重视实习生的疫情防控风险，根据

疫情防控需要和实习生培训情况，合理安排工作岗位，凡不具备

治疗及护理资质的实习生，仅安排辅助性岗位。为不影响当前疫

情防控，原则上不安排在急诊科（发热门诊）、呼吸科、感染科、

重症监护（ICU）等科室实习。对已经安排在上述科室的实习生，

要确保本人自愿、家长知情。在实习轮转结束后，原则上不再安

排到上述有关科室。

原则上不组织学生参加疫情防控相关的核酸检测以及接触

风险人群的岗位工作。对响应地方政府号召，支援地方疫情防控

的实习生，地方政府、高校和实习单位要根据实习生个人意愿、

家长意愿、在校期间表现、地方需求等进行综合考量。凡是主动

申请参加且条件合格的实习生，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已在实习单

位实习，均要递交个人申请（附家长意见、学校意见和实习单位

意见）。对参与防疫的实习生要进行严格培训，培训合格后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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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岗，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。

三、合理安排实习结束返校工作

对在低风险地区的实习学生，实习结束各高校原则上应引导

学生在实习地学习工作，确需返校的，学校和实习单位应在符合

属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，组织学生返校。返校时必须持 48

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；返校途中要做好充分的防控，避免交叉

感染；返校后，学校一要向社区报备；二要严格封闭管理，统一

安排在校内隔离室、合作酒店、独立的宿舍楼等居住场所，安排

专人守护，严格场所封闭管理，必须达到疾控部门的封闭要求，

保障好师生的生活需要；三要严格落实“7+7”健康监测，在第 1、

3、5天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核酸检测，后期 7天健康监测不得去

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。

对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实习生，原则上实习结束的学生和带队

教师暂不返校，学校要主动对接实习单位做好生活住宿保障工作，

待相关条件允许后尽快安排返回。确需返校的需持 48小时小时核

酸检测阴性报告；返校后，一要向社区报备，二要严格封闭管理，

学校要提前联系属地疫情防控部门，预订指定隔离酒店，统一安

排学生和带队教师返回后入住，不得在校内居住，三要要密切配

合属地疾控部门的“7+7”健康监测，按要求在第 1、3、5天进行核

酸检测，必须遵守第二个 7天隔离居住的规定。学校要做好各项

工作的跟进和必要的服务，适时做好隔离师生的心理疏导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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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实习安全管理

一是加强实习生属地管理。有关高校和实习单位要及时向实

习单位所在地方政府汇报有关工作，发挥地方政府对实习单位的

监督管理责任；要认真落实实习工作的主体责任，切实履行指导

和管理职责，建立学生实习安全事项日报制度。

二是加强实习点安全管理。各高校要紧密联系实习单位，做

好实习点疫情防控。实习单位不得单方面安排实习生参加超出其

能力素质范畴的岗位。如因实习单位疫情防控需要，实习生须参

加疫情传播风险较大岗位的，一律要经过家长同意，并向学校报

备。

三是加强实习生自我管理。各高校要指导实习师生在疫情防

控期间严格按照学校和实习单位要求进行实习，做好疫情防控期

间的自我保护，积极参加实习单位的疫情防控培训，按照实习单

位要求穿戴防护用具，确保实习安全。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2 年 4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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